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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時，對於模板等臨時性假設工程之組立
順序及結構支撐穩固應加強管理，以確保施工安全，詳如說
明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鑑於近期國內發生重大公共工程因混凝土澆置過程模板發生

倒塌造成工安事故，爰請各機關應引以為鑑，重視模板等臨
時性假設工程，並加強管理，包括：

(一)模板支撐架、水平繫條、斜向拉桿務必納入施工檢查及監
造抽查確實執行，對於非水平的傾斜模板，例如橋梁引橋
段或交流道上下匝道之場鑄混凝土結構等尤應注意。

(二)澆置混凝土時應特別注意混凝土落下之衝擊力量，避免因
衝擊力超過模板容許承載力量導致崩塌。

(三)各項造成工安事故之潛在因素亦均須考量，而不限於支撐
架部分，包括如支撐架底座、構件連結之插銷等亦應檢
討，另混凝土澆置計畫是否完備、澆置順序、澆置時重量
分配是否平均，以及是否確實依澆置計畫施工、現場是否
有專人指揮與監督等均應納入管理範圍。

二、本會業於108年5月22日修正政府採購法，增訂第70條之1規
定：「機關辦理工程規劃、設計，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，分
析潛在施工危險，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
說及規範，並量化編列安全衛生費用(第一項)。機關辦理工
程採購，應將前項設計成果納入招標文件，並於招標文件規
定廠商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，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
施，實施安全衛生管理及訓練，使勞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，
以確保施工安全(第二項)。」，請各機關督促所屬工程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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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隊落實執行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僑
務委員會、行政院主計總處、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、衛生福利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國立故宮博物院、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科技部、行政
院農業委員會、中央銀行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勞動部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大陸委員
會、公平交易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金融監督管理委
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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